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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卫生条例》与埃博拉 

引言 

1. 世界卫生大会最初于 1969 年通过了涵盖四种疾病的《国际卫生条例》。此后，于

1973 年以及在消灭天花后于 1981 年进行了修订，确定将重点放在霍乱、黄热病和鼠疫

这三种疾病上。1995 年卫生大会呼吁，鉴于国际旅行和贸易的持续增加、传染病的出现

和重新出现以及传染病和其它健康危害的国际传播风险，应大幅修订《国际卫生条例》。

经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于 2005 年获得通过，并于 2007 年 6 月 15 日对大多数会员

国生效。在修订后，扩大了《国际卫生条例》的范围，较广泛涵盖了公共卫生风险（生

物、化学或放射性或核风险），不论起因如何。 

2. 《国际卫生条例》是一项国际法律文书，对 196 个国家（包括世卫组织所有会员国）

具有约束力。条例的目的是，通过要求各国向世卫组织报告一些疾病的暴发情况和公

共卫生事件，并通过要求国际社会承担义务及协助国际社会预防和应对那些有可能跨

国威胁全世界人民的紧急公共卫生风险，加强全球卫生安全。 

3. 《国际卫生条例》还规定了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确立了世卫组织秘书处必须遵循

的程序，其中规定所有缔约国均有义务拥有或发展有效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所需的公

共卫生最低核心能力。为协助评估核心能力建立了监测框架，其中涵盖九项核心能力（即

立法、协调、监测、应对、防范、风险通报、人力资源、实验室、入境口岸）以及四项

具体危害（即人畜共患疾病、食品安全、化学品危害、核放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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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面临的挑战 

4. 埃博拉危机显示，在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方面存在三个令人关注的主要问题，即

核心能力的发展、信息的及时分享以及缔约国实行的额外措施。 

发展核心能力 

5. 本次埃博拉疫情显示，在不同缔约国之间核心能力仍有差距，并且现有方法仍有不

足，无法准确监测核心能力的发展和状况。这些差距是目前全球卫生安全领域的一大漏

洞。 

6. 缔约国每年向秘书处自报情况，世卫组织据此监测《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的建

立情况。截至 2014 年 12 月 11 日，78 个缔约国在 2014 年 3 月收到自我评估问卷后向秘

书处提供了答复。相当多缔约国未能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建立在发现、评估、通知、

报告和应对公共卫生风险和突发事件方面所需的最低核心能力。迄今为止，64 个缔约国

通知秘书处，它们已具备这些核心能力。 

7. 各区域中，国家在充分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方面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实施《国际

卫生条例》的主要障碍包括：国家归口单位缺少足够的权力/能力；误认为实施《国际卫

生条例》仅仅是卫生部的责任；除人类健康之外的其它部门参与/认识有限；国家财政和

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有限；人员替换率较高；持续发生复杂的突发事件/冲突；小岛国和

有海外领土的缔约国有特殊需求；注重于延迟《国际卫生条例》的截止日期，而不是注

重于扩大能力；认为实施工作是一种死板的法律过程，并较少重视实施影响和吸取经验；

以及支持最薄弱的国家发展能力的国际团结精神有限。 

及时分享信息 

8. 本次埃博拉疫情显示了向世卫组织及时通报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信息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世卫组织才能确保通过受保护的《国际卫生条例》网

站（EIS），迅速提供技术支持，并向其它缔约国通报重大和准确的信息。《国际卫生条

例》第十一条要求，在就世卫组织公开有关信息的意图与缔约国协商后，世卫组织应尽

快秘密与其它缔约国分享某些公共卫生信息。如果有关同一事件的信息已经公开，而且

有必要发布权威和独立的信息，世卫组织也可向公众公开此信息。但在实践中，《国际

卫生条例》国家对口单位往往坚持要求在经其审核后世卫组织才能发表任何声明，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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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使人们以为世卫组织晚发了信息和没有发挥其全球警戒作用。此外，缔约国有时先

向媒体发布信息，然后才向世卫组织通报，这造成模糊和混乱，影响了世卫组织在出于

公共卫生目的管理这些信息方面发挥的作用。 

额外措施 

9. 在本次埃博拉疫情期间，共有 40 多个国家决定在突发事件委员会推荐的措施之外，

采取额外卫生措施。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缔约国有权采取额外措施，但这些措施的

限制性或侵扰性不应大于可合理采取的其它措施，而且这些措施必须基于科学原则和现

有的科学证据。如果一缔约国实行的额外卫生措施“对国际交通造成明显干扰”，该缔约

国应向世卫组织提供采取此类措施的公共卫生依据和有关科学信息，并应在实施 48 小

时内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报告此类措施。世卫组织可要求该缔约国重新考虑对额外措施的

实施。缔约国必须在实施三个月内复查这些措施。 

10. 在埃博拉危机期间，《国际卫生条例》的这些规定实际上难以落实。仅有极少数国

家向世卫组织通报其对国际交通造成明显干扰的额外措施，另外，在收到要求后，很少

有国家说明其采取这类措施的理由。在执行临时建议或说明为何实施很可能会干扰旅行

或贸易的额外措施（例如关闭边界）或实行可能会对来自受影响国家及其邻国的旅行者

个人造成歧视的措施方面，《国际卫生条例》并未授予秘书处多大权力。这一状况危及

整个《国际卫生条例》的运作。 

今后行动 

11. 《国际卫生条例》是加强全球卫生安全（包括发展卫生系统以及其它能力）的最重

要国际框架。改进《国际卫生条例》及其实施工作是减少国际关注的新出现的、重新出

现的以及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利影响的一个关键步骤。鉴于其极端重要性、有关实

施问题的范围以及不同国家和区域实施工作的差异，可以在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协调下

以及在《国际卫生条例》全球秘书处根据一项全球程序进行协调下（包括在《国际卫生

条例》审查委员会中），于 2015 年举行区域会议，进一步查明问题，并确定可以采取的

解决办法，以供 2016 年执委会和卫生大会审议。 

=      =      = 


